
在2018年总局本级监督抽检中，涉及我区1批次食品不合格，现将这1批次不合格食品
风险控制完成情况通告如下：

一、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抽检的中百仓储超市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宝圣二店销售
的豇豆（抽样单编号分别为：GC18000000003730891，克百威项目不符合GB2763-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

二、重庆市渝北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分局向中百仓储超市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宝圣二
店送达了不合格报告并进行了现场检查。经查，至2018年8月15日执法人员检查时该单位于
2018年7月26日购进的16kg豇豆已全部售完。该单位在规定期限内未对检验结果提出复检申
请。该单位现为永辉超市管理，当日购进的豇豆由永辉超市物流（重庆生鲜配送中心）配
送，16kg豇豆配送金额为105.60元，售价为6.56元/kg，16kg豇豆全部售完，共计104.96元。
已销售的农药残留超过国家安全标准限量的农产品货值金额为105.60元，违法所得0元。重
庆市渝北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分局责令中百仓储超市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宝圣二店对不合
格食品实施召回，并对该超市进行立案调查。

广大消费者如发现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食品药品监管部门12331热线电话投诉
举报。

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8年11月27日


